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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70/2021_2022__E6_B0_91_E

4_BA_8B_E4_B8_93_E9_c36_170214.htm 黑龙江省汤原县人民

法院最近判决了一起以“夫妻一方去外地打工数年，分居时

间较长”为理由起诉离婚的案件。 汤原县居民张某的妻子李

某于2003年去天津打工。今年2月，李某以“双方分居超过两

年”为由起诉到法院要求与张某离婚。法院经审查认为，原

告李某无证据证明其与张某之间感情破裂，张某认为双方感

情未破裂，坚决不同意离婚。最后法院判决原被告不准予离

婚。 点评：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四款规定：“因感情不和分

居满二年的”经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。本案中，李某起诉离

婚的理由不属于这种情形。李某与张某分居时间虽已超过两

年，但其分居的原因不是因为感情不和，而是为使家庭生活

更加富足一方外出打工。法官提醒那些欲以“分居时间较长

”为理由起诉离婚的当事人，应全面正确理解法律条文的含

义，提供充足的证据来证明符合法定离婚理由的事实再提起

离婚诉讼。 婚姻法有关规定： 第三十二条男女一方要求离婚

的，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

。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，应当进行调解；如感情确已破裂

，调解无效，应准予离婚。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调解无效的，

应准予离婚： （一）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； （二）

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、遗弃家庭成员的； （三）有赌博、吸

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； （四）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； （

五）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。一方被宣告失踪，另一

方提出离婚诉讼的，应准予离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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